
、

r州 市 商 务 局

穗商务函(2022] 6号

广州市商务局关于转发中央财政2022年度
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促进对外投资

合作事项）项目库申报指南的通知

各区商务主管部门、 各有关企业：

现将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中央财政2022年度外经贸发

展专项资金（促进对外投资合作事项）项目库申报指南的通知》

（粤商务合函(2022 J 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 请各区商务主管部门

按照通知要求， 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申报 ， 对初审符合申报

条件、 同意上报的， 出具初审意见并在《申报项目初审意见汇总

表》上加盖公章。 纸质申报材料（ 一 式两份）请于2022年3月

15日前报送我局（合作处）， 另请将企业的资金申请报告、 企业

申报项目明细表（原文附件5-2)、 申报项目初审意见汇总表（原

文附件6)电子版（均为可编辑的word版或excel版）发送至邮
六:Ir ·

相 hzuosong@gz.gov.cn, 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专此通知。





广东省商务厅

粤商务合函(2022] 7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中央财政2022年度

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促进对外投资合作

事项）项日库申报指南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 （不含深圳）商务局，省属有关企业（集团）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中夹财政2022年外经贸

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工(2021) 102号）《广东省财政

厅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（广东省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实施细则(2015年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粤财外(2015) 120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为做好中央财政2022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促

进对外投资合作事项）申报工作，现印发申报指南，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 认真审核遴选申报项目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、省属有关企业（集团）应根据上述文

件和申报指南要求，按照依法依规、绩效导向、防控风险的原则，

切实履行审核把关职责，重点对企业申报材料是否齐全、项目是

否履行合规手续、项目实施进展和实际投入情况等提出初审意

见，对初审符合申报条件和支持方向的项目予以上报，并对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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